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主旨：有關本部公告制裁名單張永源申請勞工保險老年年金給付，並擬匯

入開立之年金專戶，是否屬於資恐防制法第7條之行為乙案，復如

說明二，請查照。 

說明：  

一、復貴部107年6月22日勞動政字第1070062161號函。 

二、按資恐防制法（下稱本法）第7條第1項為目標性金融制裁措施，目

的在於凍結本部公告制裁對象之相關資金和其他資產，避免任何財

物或財產上利益遭用以資助恐怖主義或武器擴散。又按本法第6條

第1項1款、資恐防制審議會之運作與制裁例外措施及其限制事項辦

法第5條第1款明定有關保險金給付為家庭生活必要費用，應經資恐

防制審議會審議許可。是以，就張君申請勞工保險老年年金給付之

資格，請貴部依職權審核辦理，惟有關保險金之支領給付，則應由

張君向本部提出申請，取得許可後始得具領。 

 
正本：勞動部 

副本：勞動部勞工保險局、本部檢察司 


